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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符映雪报道：
5 月 22 日，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发布 《关于做好省级行政职权事项调
整由广州市南沙区实施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 《通知》），正式将两项省
级行政职权调整由南沙区实施，以支
持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
面合作，推动其成为“立足湾区、协
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平台。

《通知》 显示，此次调整的两项
职权为：一是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
资质审批，委托南沙区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实施；二是对房地产价格评估机
构或估价师出具虚假或重大差错评估

报告的行政处罚，委托南沙区综合行
政执法局实施。两项职权的调整依据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将一批省级行政
职权事项调整由广州市南沙区实施的
决定》（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317 号）
及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
例》 等法规执行。

在实施规范方面，《通知》 明确，
南沙区住建局需严格遵循 《建设工程
质量检测管理办法》 等文件，参照省
厅印发的相关审批工作方案与评审指
南，对检测机构资质专家评审等要求
提前做好年度预算计划和人员配备等
方面的准备，规范开展建设工程质量

检测机构资质审批工作；南沙区综合
行政执法局则需落实 《广东省住房城
乡建设行政执法常用流程和文书示范
文本》 要求，强化行政处罚全过程记
录，健全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等机
制，结合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
偿条例》 和省厅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基准，作出行政处罚，确保执法严谨
性。

职责划分上，《通知》 构建了“委
托-受托”双向责任体系：南沙区需
编制相关公开办事指南，在省事项服
务目录管理系统做好相应事项实施清
单、权责清单的编制和维护工作，落

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公示制度、
全过程记录、法制审核），定期报送职
权实施情况；省厅则建立年度抽查机
制，抽查审批件比例不低于 5%，对违
法违规行为依法纠正，同时承担相关
法律责任，并保留对受托单位过错的
追责权。

此次职权调整自 《通知》 印发之
日起生效。有业内人士指出，此举是
省级行政权力向重点区域精准赋能的
重要实践，有助于提升南沙区行政服
务效能，为深化粤港澳全面合作提供
制度支撑，推动区域治理体系与治理
能力现代化。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唐培峰报道：
5 月 25 日，中国文物学会 20 世纪建筑
遗产专业委员会携手北方工业大学等
学术团体推介了 100 个第十批 20 世纪
建筑遗产项目。其中，广东有 4 个项
目获得推介，分别是广州市的林克明
旧居陈列馆、广州电业局旧址 （华安
楼）、越秀山体育场和佛山市的简氏
别墅。

其中，林克明旧居陈列馆位于广
州越秀北路 394 号，始建于 1935 年，
是由建筑师林克明自行设计建造的自
宅。它是广州市现存的早期现代主义
建筑重要代表，更是岭南建筑大师们
留存下来为数不多的自宅，具有重要
的艺术、人文、历史价值。林克明巧
妙利用地形高差，采用错层布局，展
现出现代主义风格特色，建筑具有曲
线窗格、半圆形露台、灰墙红砖等元
素。

广州电业局旧址 （华安楼） 位于
越秀区泰康路 162 号，建筑主体始建
于 1936 年，由爱国建筑师黄玉瑜设
计。它曾是广东省政府新闻处主办的
胜利广播电台所在地，1950 年起成为
广 州 电 力 系 统 的 第 一 个 办 公 场 所 ，
1984 年至 2004 年间，先后用于商铺、
办公与酒店等多种功能。

越秀山体育场位于广州市越秀山
南麓、镇海楼下方，始建于 1926 年，
时称“观音山足球场”。它是广州市

首任市长叶剑英元帅号召青年们用自
己双手建设的人民体育场，场内拥有
两万名观众座位。

简氏别墅位于禅城区祖庙街道，
建于 1921 年，它见证了简照南作为近
代华侨实业家的卓越成就。主楼仿意
大利文艺复兴风格，两层钢筋混凝土
结构。后楼外墙采用水磨青砖，仿清
代岭南民居风格，窗檐装饰佛山传统
砖雕。西楼为三层钢筋混凝土和青砖
结构，仿西洋建筑。储物楼四层，形
似传统当铺。

据介绍，中国文物学会 20 世纪建
筑遗产委员会于 2014 年成立,是致力
于 20 世纪建筑遗产研究、保护、推广
的专门机构。自 2016 年 9 月 29 日至
2025 年 5 月 25 日，在中国文物学会、
中国建筑学会的指导下，中国文物学
会 20 世纪建筑遗产专业委员会以每年
推介 100 项“20 世纪建筑遗产”的规模，
共计向社会推介了十批 1000 个 20 世纪
建筑遗产项目，这些建筑遗产项目不
仅紧随《世界遗产名录》的方向，还丰
富了中国建筑遗产保护的新类型。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唐培峰报道：
近日，珠海市依据 《关于珠海市促进
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珠建

〔2025〕83 号）要求，发布了住房“以旧
换新”专项补贴申报指引。根据申报
指引，实施期内购买后出售的原有家
庭住房，可按换购新房网签价格的 1%
获得专项补贴，最高不超过3万元。

此次住房“以旧换新”专项补贴
的实施时间为 2025 年 5 月 6 日至 2026
年 5 月 5 日，为期一年。在实施时间
内，个人购买珠海市域范围内 （横琴
粤澳深度合作区除外） 新建商品住
房，并在此期间出售珠海市域范围内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除外） 原有家

庭住房，可按换购新房网签价格的 1%
获得专项补贴，最高不超过 3 万元。
买新房和卖旧房不限先后顺序，专项
补贴按“卖一买一”进行申领。需要
注意的是，指引中的新房不包括保障
房、人才房、安置房等政策性住房，
也不包括法拍房。

申请住房“以旧换新”专项补贴的
购房人，需在实施期内，通过登录珠海
市住房以旧换新专项补贴申领小程序
申请补贴。购房人要及时关注平台后
续提示信息，并根据提示进一步补充
材料或订正信息。补贴申请经平台审
核通过后，待财政资金下达，补贴将一
次性发放至申请人个人银行卡账户。

申报指引明确，购房人须提供真
实有效的资料参与住房“以旧换新”
活动，不得进行虚假交易、伪造凭证
等违规行为，一经发现，将取消购房
人申请资格，追回已领取的补贴，并
追究相关法律责任。购房人成功参与
活动的，原则上不允许退房，若发生
退房的，各区住建部门将追回已领取
的补贴。同时，房地产开发企业、经
纪机构须遵守相关政策法律规定，严
格按照活动承诺落实优惠政策，不得
进行虚假宣传，不得以任何方式帮助
购房人套取补贴资金，一经发现，将
依法追究相关企业及当事人责任，追
回相应损失。

广东建设报讯 佛山市民休闲又
添好去处！南蓬山森林公园三期工
程已于近期全面完工并正式开放。
这是高明荷城今年重点打造的环两
江五大生态工程的重要节点和富湾
湖能源电力设备产业园核心生态配
套。

南蓬山森林公园三期工程以生
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为核心理
念，总投资近 1000 万元，重点建设了
环山步道、巡护车道及多个观景平
台。公园步道北接园区东诚路、东泽
路、蓬山路及大田村村道，南联荷富
大道及富湾湖环湖步道，将富湾湖能
源电力设备产业园与南蓬山森林公
园连为一体，形成了一条贯穿产业与
生态的绿色廊道，极大美化了贯通园
区与自然山体的生态脉络，立体呈现

“园在景中、景城一体”的生态格局，
为园区企业员工和园边村村民新增
了一处休闲游憩的空间。

坐落于南蓬山上的南蓬山观景
台、南蓬观湖台等观景平台，可远眺
富龙特大桥、富湾湖等标志性景观，
并融入“书山有路勤为径”主题彩绘
及文化装置，既展现高明书院文化底
蕴，又为园区打造了一处兼具自然与
人文特色的打卡点。此外，悦心亭、
绿荫桥、沐风小憩等休憩设施，进一
步提升了游客观赏体验。

南蓬山森林公园三期工程是打
通“南蓬山—富湾湖”生态闭环的关
键一步，未来市民可从公园直接进入
产业园北部片区，实现“景城互动”。
这不仅优化了园区生态底色，也使周
边区域配套设施功能得到了明显提
升，大大增强了园区企业和园边村居
民对园区认同感和获得感。

根据规划，荷城街道还计划建设
南蓬山森林公园四期工程。届时将
新建 700 米巡护车道、1200 米登山步
道，进一步拓展生态空间。更值得期
待的是，依托高明“文风甲端郡”的历
史底蕴，南蓬山书院规划建设也提上
日程，将通过讲学、文化展示等活动
弘扬崇文重教传统，成为展现文化魅
力的窗口，为园区注入人文活力。

（来源：高明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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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高明

南蓬山森林公园

三期工程全面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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